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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苏大学教职工政治 

理论学习制度》的通知 

 

 

各二级党组织、党委各部门： 

《江苏大学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》已经党委常委会讨论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 

2021年10月7日 

 

 

 

 

 

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文件 
江大委发〔2021〕4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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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 

 

为进一步提高全校教职工政治理论素养，切实加强学校思想政

治建设，不断提高政治理论学习效果，促进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规

范化、制度化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在职在岗的全体教职工（含聘用人员）都要自觉参加

经常性的政治理论与时事政策学习。 

第二条 学习时间原则上定为双周三下午，每次不少于2小时。

每学期安排学习7-9次。 

第三条 学习形式为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。集中学习采

用辅导报告、主题发言、讨论交流、观看影像资料等形式。各二级

党组织要精心组织好每一次学习，指定专人做好记录，包括出勤情

况、学习内容、讨论发言要点等。个人自学视个人情况而定，自行

安排学习时间和相关学习内容。 

第四条 积极利用“五类课堂”丰富政治理论学习形式。精心

组织两周一次的“理论学堂”，适时开设“书记课堂”进行专题辅

导，灵活运用“江帆网·理论之窗”的“网络课堂”，积极推进年

终交流学习的“分享讲堂”，创新运用以调研参观、社会考察等为

形式的“实践课堂”，注重改进政治理论学习的方式与效果，扎实

推进“五类课堂”建设。 

第五条 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主要安排以下内容：马列主义、

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等方面的经典原著；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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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；党和国家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和重要会

议精神；国内外最新形势发展；教育领域的重要文件、会议精神，

高等教育新的理论、思想；经济、法律、管理、科技、文化等方面

的相关知识；学校出台的重要文件、制度和重要会议精神等。 

第六条 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，把政治理论学习与引导

教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结合起来，与推进师德

建设规范化、制度化、法制化结合起来，与解决学校事业发展中出

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结合起来，紧密结合理论和实践问题组织学习

和研讨。 

第七条 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要做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。每学期初各二级党

组织要根据学校下发的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，结合实际，制定

本单位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并报送党委宣传部备案。 

第八条 党员领导干部在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中要起好模范带

头作用，积极参加各种学习活动，学思结合，学以致用。 

第九条 党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全校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，每

学期根据上级要求和党委安排，对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作出整体布

置，具体包括：学期初制定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；结合学习选

题，及时维护更新“网络课堂”内容；邀请校内外专家，为不同层

次的教职工作形势与政策报告；检查督促各二级党组织对政治理论

学习的组织情况，总结推广好的做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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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由各二级党组织及机关党委各党

支部组织实施，各二级党组织书记及机关党委各党支部书记是本单

位政治理论学习的第一责任人，具体职责包括：组织制定本单位教

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；掌握并推动落实“五类课堂”建设；将教

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情况列入年终有关考核等。 

第十一条 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原则上以党支部为单位进行，

由党支部书记任学习组长；党支部所在系科教职工人数较多的，可

分设若干小组，由党支部与所属二级党组织研究确定各学习小组组

长。学习组长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时，可由指定的支部委员主持学

习活动。遇重要集体学习活动，可由二级党组织统一组织，二级党

组织书记负责主持。 

第十二条 党委宣传部对各二级党组织及机关党委各党支部政

治理论学习组织落实情况进行考核督查，重点考核各二级党组织及

机关党委各党支部对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及计划

上报情况、“五类课堂”组织落实情况、学习计划执行情况（如政

治理论学习的内容、次数、形式、记录和考勤情况等）。 

第十三条 各二级党组织要在教职工个人总结、自查的基础上，

做好对各学习组的考核工作，重点考核学习组长的职责履行情况、

集中学习的出勤情况、集中讨论的发言情况、撰写理论文章及用理

论指导工作情况。每学期末，各学习组要将开展政治理论学习的书

面小结、学习记录本等报送各二级党组织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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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2021年10月7日起施行。《关于印发〈江苏

大学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〉的通知》（江大委发〔2016〕47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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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年10月7日印发 
 


